附件2

四川省省级科普基地评估自查表
基地名称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        联系人及电话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填表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制
填写说明
1.严格按照报表设定的格式如实填写，不得自行增删报表栏目（内部表格可自行扩充），字体统一采用5号宋体。
2.“依托单位”需为法人单位名称。
3.报表采用A4复印纸双面打印装订，要求目录和页码标注清晰，另行提供的材料应与申报表一并装订。
4.单位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由单位负责人签字，加盖单位公章后报出。
	一、基本信息

	基地名称
	

	依托单位
	

	上级主管单位
	

	详细地址
	
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二、基地类型（单选）

□场馆类     □自然保护地类     □生产示范类     □教育培训类     □信息传媒类
注：具体释义参见《四川省省级科普基地管理办法》（川科奖〔2020〕5号）

	三、科普人员（人数）
	专职人员
	
	兼职人员
	

	四、科普场地面积（㎡）
	总面积
	
	展教面积
	

	五、年度对外开放时间（天/年，近三年）
	总天数
	
	实行优惠或免费开放时间
	

	六、参观人数（人次/年）
	

	七、年度科普经费支出（万元/年，近三年）


	行政支出
	
	场馆基建
	

	
	科普活动
	
	其他支出
	

	八、主要科普设施


	九、近三年科普工作开展情况（需提供开展科普活动的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证明材料作为附件）

十、未来三年科普工作规划



	十一、管理（人、财、物等）制度建设情况（需提供证明材料作为附件）



	十二、基地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建议



	十三、基地近三年获得荣誉（需提供证明材料作为附件）



	十四、单位承诺书

本单位承诺，本材料符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，填报内容真实有效，对填报内容承担一切责任。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
单位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十五、市（州）科技行政主管部、省级主管部门或中央在川单位审核意见及联系人

主管部门负责人（签字）

单位（公章）

  年   月   日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




